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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11屆第 1次醫事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9月 4日(星期日)下午 2時 00分 

地點：本會第二會議室 

出席：王宗倫、朱建銘、李文棟、周祖佑、周迺寬、邱啟恭、 施憲佑、高維祥、

張濱璿、郭仁雄、陳志宏、陳信利、陳啟明、楊玉隆、蔡高頌、蔣友良、

羅浚晅(以姓氏筆畫排序) 

請假：王志嘉、林義龍、鄧復旦(以姓氏筆畫排序) 

列席：王憲勳、陳炳榮、王正坤、翁文能、莊維周、吳梅壽、林工凱、張孟源、

劉宜廉 (以姓氏筆畫排序) 

主席：吳召集委員欣席 

指導：邱理事長泰源 

記錄：林筱庭 

壹、主席報告：(略) 

貳、上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一、 有關檢討非醫療機構刊登醫療廣告之相關法律罰則案，決定：併報告事項一

共同處理，重申前次會議結論，應依醫療法的密醫行為與消保法相關規範處

罰。 

二、 有關研議衛生福利部修正「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7條第 3項規定，決定：本

案爭點在於主管機關以公共安全為前提，要求須符合建築法相關規範；若對

各縣市政府執行狀況有其他疑義，建請醫療事業輔導委員會協助加強輔導。 

三、 有關「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第 67 和 69 條)修正案，決定：不影響醫界

權利時，尊重立法院的職權，本案不另提修正法案。 

四、 有關台中市醫師公會函請本會依國家賠償法向健保署求償案，決定： 

(1)目前即刻修改健保法第 42條尚有實務上的困難，做為未來研擬的方向。 

(2)建議台中市醫師公會協助會員提起團體訴訟。 

(3)建請全聯會考量給予團體訴訟的輔導與費用補助。 

五、 有關《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75條條文修正草案，決定：持反對立場，並密切

追蹤。 

六、 有關為住院保險理賠爭議擔任第三方單位出具醫學專業意見可行案，決定：

考量本會非屬醫療專業團體，同意醫療政策委員會意見，不擔任第三方。 

七、 有關「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同業公會之規範說明」案，決定：持續追蹤。 

八、 有關「初診基本資料暨個人資料同意書」案，決定：請醫療事業輔導委員會

及醫療政策委員會研議，範本供所有醫療機構做參考；本委員會可以配合

確認該範本是否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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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有關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決定：配合精神科醫學會建議案處理。 

參、報告事項： 

一、 有關「藥事照護案」：建議行文衛福部及健保署 

(1)建請注意相關計畫勿侵犯醫師診斷處方權利。 

(2)建議藥師在進行藥事照護前，先與醫師聯繫瞭解個案情形；執行藥事照護

時，若認為有藥物治療問題如用藥衝突等，亦應先與原處方醫師聯繫溝

通，藥事服務後，亦應將結果與醫師討論分享。 

(3)藥事照護服務紀錄內容應讓原開藥醫師知悉，以利提升醫療品質。 

(4)加強藥事照謢服務品質審查與訂定完整作業規範。 

(5)若未達成計畫需求，未符良好藥事照護品質，亦應核刪給付費用。 

二、 餘洽悉。 

肆、討論事項 

一、 案由：中央健保署於 6月 3日傳真調查本會審查醫師具名審查之意見案。(理
事會交辦)  

結論：支持醫院醫療委員會與基層醫療委員會之結論。 

 

二、 案由：理事會移請研議本會理事出缺之補選方式案。(提案單位：秘書處)  

結論：併第三案討論。 

 

三、 案由：請擬訂本會「理事通訊補選選舉辦法」(草案)。(提案單位：秘書處) 

結論： 

(一)更名為「理事缺額通訊補選辦法」。 

(二)第四條「…寄達…」更改為「…送達…」。 

(三)第五條更改為「…如未以本會所附之專用信封掛號寄回…」。 

(四)「通訊地址」依各縣市醫師公會呈報之地址為準，並附上「理事
缺額通訊補選辦法」寄出。 

 

四、 案由：請研議「全聯會透過立法院與政府管道，明訂醫師執行健保業務，發
生醫療糾紛時，可以申請由國家(司法院)所捐助設立的『財團法人法
律扶助基金會』提供免費律師，由免費律師協助醫師處理醫療糾紛」
之執行方式。(提案人：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交議) 

結論：據查相關法規，未符規定。 

 

五、 案由：就「恢復醫師調劑權」乙案，提出具體的政策及行動方案。(提案人：
理事會交議) 

結論： 

(一)釐清「調劑」與「醫師給藥」之範圍定義。 

(二)逐步放寬緊急調劑適用範圍，如藥師因傷病而無法執行職務時，
視同「醫療急迫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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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案由：請討論本會就醫療暴力相關修法之意見案。(提案人：國會聯繫小組) 

結論： 

(一)本會就立委相關提案樂觀其成，感謝支持。 

(二)有關將「場域」概念引入相關法規，請張濱璿委員提供意見和資
料。 

(三)醫療暴力中醫療機構應負責任乙節，另行研議。 

 

七、 案由：請研議「醫師法第十一條修正案」。 (提案人：理事會交議) 

結論：請秘書處協助蒐集鄰近及先進國家之資料，並請楊玉隆委員和林工凱
副秘書長研擬修法條文，朝向實質診查為方向，供下次會議討論 。 

 

八、 案由：南投縣醫師公會請本會函轉建議衛福部醫療收據及用藥說明無紙化
案。(提案人：理事會交議) 

結論：本案保留。 

 

九、 案由：請全聯會研議向衛福部反應：各縣市衛生主管機關督導考核「病歷管
理」項目應免再查核「製貼個人實體病歷」，而以日期為單位儲存為準。
(提案人：理事會交議) 

結論：建議可採行電子病歷，並依照電子病歷之法規製作。 

 

十、 案由：第十一屆國會聯繫小組第一次會議移請研議，立法院「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事宜。(提案人：秘書處) 

結論：反對修法，請國會聯繫小組持續追蹤，若有需要，由本會推派代表陪
同出席說明會議。。 

 

十一、案由：請研議劉建國等立委擬具「生產事故救濟條例第 24 條之 1 及第 26

條條文修正草案」本會立場案(提案單位：秘書處) 

結論：不贊成該修法提案，並與婦產科醫學會配合未來因應措施。 

 

十二、案由：請研議有關數百位會員慘遭疑似某會員網路匿名誹謗，建請全聯會
查處，並提供協助案。(提案單位：會員代表大會) 

結論： 

(一)建議由全聯會發表會員自律聲明，敦請吳梅壽副秘書長擬宣導
聲明稿，若有實人實證，移請醫學倫理暨紀律委員會研議。 

(二)請張濱璿律師協助於台灣醫界雜誌撰寫專文教育所有會員。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下午 6時 15分 


